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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產業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審議教師之聘任、聘期、停聘、解聘、不續聘、資 

格審定、申請複審及資遣原因之認定及其他依法令應行審議之事項，特依據「明新學校 

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一條及第六條之 

規定，設置「服務產業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暨「服務產業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二、院教評會以院長、各系主任及師培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院長為召集人，並由各系、中 

    心公開推選未兼行政或董事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若干人擔任。公開推選產生之委員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二次，其名額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委員含當然委員人數不 

得低於 7人。 

三、院教評會選任委員由本學院各系推選一名，各系、中心應增選候補委員一名，推選產生 

    之委員出缺時，由出缺系候補委員遞補之。委員無 

    故三次未出席院教評會者，經院教評會認定通過，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四、院教評會審議本學院專（兼）任教師下列事項： 

（一）聘任、聘期、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認定等事宜。 

（二）資格審定及申請複審事宜。 

（三）有關教師停聘、解聘、不續聘等案之系、所教評會決議，如與現行法規不合且事 

      證明確，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事宜。 

（四）其他依法令應經院教評會評審之事項。 

評審過後，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五、院教評會視任務需要召開會議，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教師解聘、停聘、 

    不續聘及著作抄襲之決議，須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他事項之決議，須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六、院教評會審查教師資格審定時，不宜有低階審高階之情形；必要時，得由院教評會公開 

    推舉校內（外）合格之高階教師擔任該次評審會之評審。 

七、教師對教評會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於收到決議通 

    知書之翌日起 30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覆，逾期不予受理， 

    申覆以一次為限。教師如對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申覆結果不服，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設置及評議要點規定提出申訴。 

八、若有必要，院教評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九、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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